
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实验室地址验证承诺函
致：[北京鼎成肽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]
我方（单位名称：[单位全称]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[统一社会信用代码]，法定代表人：[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]），自愿参与鼎成肽源2026年度单细胞测序技术服务（编号：DBZY/619-2026-ZB-FW0004）的投标工作。为配合本次投标实验室地址验证相关工作，确保投标信息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，我方郑重出具本承诺函，具体承诺如下：
一、我方本次投标所提供的实验室地址信息为：[实验室详细地址，精确至楼层、房间号，如：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号XX大厦XX层XX室]，该地址系我方合法拥有使用权（或租赁使用权，租赁期限：[起始日期]-[终止日期]）的真实有效地址。
二、我方承诺，上述实验室地址与投标文件中载明的实验室地址完全一致，不存在虚假填报、误导性陈述、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等情况，该地址可作为本次投标相关事宜的联络地址、实验室核查地址及后续合作相关地址（若中标）。
三、我方自愿配合招标方及招标方委托的相关单位，对上述实验室地址进行核查、资料核验等一切验证工作，如实提供实验室产权证明、租赁合同、场地使用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，不隐瞒、不弄虚作假。
四、若经核查，上述实验室地址存在虚假、无效、与投标文件不符，或我方拒绝配合地址验证、提供虚假佐证材料的情况，我方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：包括但不限于放弃投标资格、取消中标资格（若中标）、没收投标保证金，同时承担给招标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，且愿意接受招标方及相关监管部门的相应处罚。
五、本承诺函自加盖我方公章、法定代表人签字（或授权代表人签字）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本次投标工作全部结束（若中标，有效期自动延伸至本次项目合作全部完成）。
本承诺函系我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不可撤销。
投标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